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收缴管理工作细则（政策解读）
一、政策制定背景及必要性

自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以来，各级财政部门、各有关单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安排部署，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改革作为、积极服务大局，健全完善制度、规范强化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收益收取有效加强、资金使用方向更加明确，在巩固发展国有经济，加强改善财政支出等方面发挥了应有功能和积极作用。为加强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管理制度，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强化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按照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和地区财政局相关要求，为确保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机制足额上缴，制定此管理工作细则。

二、制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办法》（新财企〔2024〕11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结合麦盖提县实际工作实施情况，在向行业主管部门级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本《麦盖提县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工作细则》。

三、本《管理工作细则》的主要内容
    本《管理工作细则》共17条，与之前执行的制度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麦盖提县县属国有资本收益收取范围实现全覆盖。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2024〕2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文件要求，经甄别确认，将县属正常经营运转的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国有资本收益收取范围。

（二）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计算基数发生调整。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新财规〔2024〕6号）文件要求，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计算基数，在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当年提取的法定公积金的基数上，允许企业依法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

（三）分类分档设立应交利润上交比例。目前，麦盖提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应交利润）上交比例为25%。按照新财规〔2024〕6号文件及地区要求，上交比例实行分档动态管理。经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征求意见，将纳入麦盖提县国资统一监管范围的国有企业的上交比例分为商业一类30%、商业二类25%、公益类10%等3个档次,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国有资本收益除外。

（四）明确收益收缴程序和期限。上交应交利润、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和清算收入的国有企业，应当据实填报相对应的申报表，并附送相关资料。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在收到国有企业上缴申报资料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向国有企业下达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书。国有企业收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到县财政局办理非税收入缴库手续。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县级财政部门在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完成前可以预收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并于当年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完成后进行汇算清缴，确保依法依规收取。

 四、施行日期

本工作细则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

解释权归属

本管理工作细则由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麦盖提县财政局  

 2025年4月13日                                               

